
安 徽 中 山 画 院
皖中画字（2021）011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1340000MJA500758G

关于开展会员重新登记工作的报告

安徽省文联组联处：

鉴于本社团 2018 年换届以来，会员流动情况频繁，大多

数会员迟迟不按章程规定缴纳会费。

根据省文联《关于加强和规范省文联业务主管社会团体管

理的通知》和安徽省民政厅《关于加强对社会团体会员管理

的有关通知》、《关于进一步明确社会团体会费政策的通知》

文件规定,经本社团理事会领导班子研究通过，决定自 2021

年 11 月起开展会员重新登记、换发证件和缴纳会费工作。

现将此项工作报备如下：

一，宗旨：

实施对会员动态管理，核准会员信息，掌握会员身份状况

和诉求，进行会员重新登记、换发新证件和按规定缴纳会费。

二，班子：



成立重新登记工作领导小组，由法人担任组长，秘书长、

监事长、中共党支部书记和在肥的部分副院长参加，负责领

导开展重新登记工作。

三，程序：

通过网站和线上平台，发布会员登记信息；填报电子档会

员登记表，经审查批准，换发新的证件和发放聘书，名单在

院刊和网上公布；按照规定收取会费、建立账目和会员电子

档案，上报主管部门备案。

四，目标：

通过重新登记，掌握会员数据和动态，便于提供服务，开

展活动，为召开第六届换届大会做好组织准备。

五，时间：

2021 年 1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

特此报告

安徽中山画院

2021 年 11 月 1 日



安 徽 中 山 画 院
皖中画字（2021）010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1340000MJA500758G

关于开展会员重新登记工作的通知

根据安徽省文联《关于加强和规范省文联业务主管社会团体

管理的通知》和省民政厅社管局《关于加强对社会团体会员管理

的通知》、《关于进一步明确社会团体会费政策的通知》文件规

定,经理事会领导班子研究通过，决定自2021年11月起开展会员

重新登记、换发证件和缴纳会费工作。现要求提出如下：

一，宗旨：实施对会员动态管理，核准会员信息，掌握会员状态

和诉求，进行会员重新登记、换发新证件和按规定缴纳会费工作。

二，工作班子：成立重新登记工作领导小组，由法人担任组长，

在肥执行院长副院长和监事长及专职成员组成，负责重新登记工

作具体事项。

三，程序：1/ 制印新的会员登记表格和建立档案管理新规，2/ 按

规定收取会费、换发新的会员证件，3/ 在本院微信公众号和院

刊公布重新登记过的会员名单，4/ 理事以上颁发任命证书，

5/ 重新登记以电子档形式进行，要求会员如实填写，按时发回。



6/ 通过重新登记，使画院掌控人员数据，更好的为会员提供服

务。

四，会费：重新登记同时要求会员缴纳2022至2026年会费，年

会费60元，证件工本费50元，一次性共计交350元，用微信或支

付宝方式支付到指定的本画院账户。院理事会成员按照章程规

定，须同时交本人作品壹件。

五，规定：1/ 不愿参加重新登记，不缴纳会费的会员，按照章

程规定，视为自动放弃或退会，不再是本院会员，不换发会员证

件。2/ 不愿履行重新登记的本院现任领导班子成员，按规定程

序上报主管部门批准后，不再担任本院领导职务，不颁发任命书。

3/ 新发展入会会员须经本院理事推荐，法人批准。

六、时间：重新登记、换发证件和缴纳会费工作时间为2021年11

月1日起至12月31日止。

特此通知

安徽中山画院

2021年10月12日

附件：1/ 重新登记工作小组名单 ；2 /批准备案的《安徽中山

画院会费标准》; 3 / 《安徽中山画院关于会费有关情况的

说明》



报：安徽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安徽省社会组织管理局

发：安徽中山画院全体会员

附件1/ 10月5日院务会议通过的“重新登记工作小组名单”

组长 陈 杰

成员：曲 建、周先稠、张永生、王晓晖、尤 军、朱信龙、

孙永杰、刘国宏、杨黎明、崔 明、周 明、王先锋、邵 杰。

办公室主任 尤 军

附件2/ 根据安徽省民政厅、财政厅《关于调整社会团体会

费政策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关于进一步明确社会团体会

费政策的通知》文件规定,社会团体制定或修改会费标准,须

召开会员代表大会,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经出席会员代表

1/2以上表决通过。通过的会费标准决议,报送业务主管单

位、登记管理机关和财政部门备案。

安徽中山画院会费标准表决备案表

会费标准 ：2019年1月以后批准入院会员每年缴纳会费60元;

入会一次性交5年会费300元。分支机构每年缴纳会费10000

元。会费要建账,主要用于为会员服务和行政业务开支。

表决通过：2019年1月13日安徽中山画院召集5届换届代表大

会代表在合肥中山路1号省老干部活动中心会议厅，无记名

投票表决通过了【安徽中山画院会费标准】。



一、表决内容:

1、会费标准；

2、2019年起撤销分院设置,按管理部门要求设置分支机构。

二、表决结果：

参加无记名投票应到代表54人，实到47人。发票47张，投同

意票47张。实到代表全票通过。附选票影印件。

三、唱票人: 杨振、朱信龙; 监票人:王先锋、崔明。

四、《安徽中山画院会费标准》已于2019年2月11日在主管

部门备案审查通过。

附件3/ 安徽中山画院关于会费情况有关说明

1/ 2017年7月9日在皖南西递会员代表大会上，一致通过会

员缴纳2017—2021年度300元会费通知后，部分会员陆续缴

纳了会费。已交人员名单和金额已经公布过。

2/ 此次会员重新登记，是缴纳2022—2026年会费，过去没

有缴纳会费的会员，考虑主要是因为管理不善造成，决定一

律不再补交。少数会员应交会费时间未到期，可以采取在本

次缴费额中扣减已交的年会费。具体由负责重新登记工作小

组班子操作。

3/ 由于本画院是民间组织，没有经济来源，经费困难，此

次重新登记加收了50元证件工本费，合计收350元。



4/ 2017年7月以后收取的会费，已经全部用完，并经民政厅

指定的会计师事务所于2019年11月进行财务检查并通过了

审计。



安 徽 中 山 畵 院
皖中画字（2021）009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1340000MJA500758G

关于聘请王俊松等艺术家担任本院学术指导的决定

依据本院《章程》第四章第 29 条，经法人理事长提议，理事

会通过，决定颁发聘任王俊松等 9 位艺术家担任“安徽中山画院

学术指导”证书。名单如下：（以姓氏笔画为序）

1/王俊松 男，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民革中

央画院副院长，著名国画家、书法家，现居北京；

2/刘文进 男，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电影家协会会员、长春电

影制片厂高级美术师、著名油画家、美术评论家，现居北京；

3/刘继成 男，国家工艺美术大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非遗

文化传人、中国剪纸艺术终身成就奖获得者、书画家，现居合肥；

4/江 河 男，文学教授、教育部美术学课程试点主持人，安徽高

校书协副主席、著名书法家、新华学院艺术学院院长，现居合肥；

5/纪 念 男，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安徽中山

画院第四届理事会副理事长、著名版画家、评论家，现居合肥；



6/任少华 男，安徽中山画院高级画师、特约评委、资深美术评

论家、知名国画家，现居合肥；

7/朱太平 男，安徽中山画院高级画师、书法作品多次在国外交

流展出获奖，舒城县书法家协会副主席，资深书法家，现居舒城；

8/徐公才 男，国家一级美术师、安徽艺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

家协会会员、安徽中山画院第四届理事会副理事长、著名油画家、

美术教育家，现居合肥；

9/柏龙华 男，国家一级美术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安徽师

范大学艺术系教授、安徽中山画院第一、二、三届理事，第四届

常务理事，著名画家，现居芜湖。

特此决定

安徽中山画院

学术指导主席 鲍 加

法定代表人 陈 杰

2021 年 9 月 15 日



安 徽 中 山 畵 院
皖中画字（2021）008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1340000MJA500758G

关于设立学术指导的决定

为加强学术研究和交流，适应新的形势发展，根据本院《章

程》第四章第 29 条规定，经理事长提议，理事会领导班子同意，

在省内外陆续聘任一批有造诣有影响的艺术家担任本院学术指

导。本院名誉院长鲍加先生接受担任学术指导主席。

学术指导条件：1/在国内绘画书法摄影界有造诣和影响的艺术

家；2/人品端正，三观正确；3/艺术作品或学术研究颇具特色和

影响。 学术指导职责：1/对中山画院文学艺术活动提出指导意

见；2/参与中山画院展览、培训、研讨、交流等艺术活动的组织、

策划、评选、授课、公益等业务；3/遵守《安徽中山画院章程》，

关心安徽中山画院事业，维护安徽中山画院形象。 学术指导待

遇：1/颁发由鲍加先生签发的聘任书，聘任期为五年；2/通过本

院网上平台和《安徽中山画院院刊》免费介绍艺术学术成果；3/

参与有效益的文学艺术活动，参照有关标准付酬。

学术指导名单报主管单位安徽省文联备案。

安徽中山画院

2021 年 9 月 15 日



安 徽 中 山 畵 院
皖中画字（2021）007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1340000MJA500758G

关于设立合肥御紫坊展示中心的通知

经安徽中山画院法人与安徽御紫坊红木家具有限公司法人友

好协商，并达成协议，决定在合肥御紫坊家具公司设立”安徽中

山画院展示中心”。

该展示中心将推介安徽中山画院书画摄影师及其作品，并免

费提供学术研讨、艺术交流和娱乐活动场所。

中心设有书画艺术交流大厅、画师创作室、娱乐厅、业务洽

谈室、书画摄影作品展示区域等。

展示区不定期分期分批展销安徽中山画院艺术作品和所联系

的知名艺术家作品。被推介参展的艺术家作品，艺术家本人负责

装裱，镜框或立轴都可。

展示中心暂每周活动一次，周日下午 2 点至 6 点，凭安徽中

山画院画师证件即可进入交流。联系人 ：御紫坊 吴经理 ，安

徽中山画院 尤军。

特此通知

安徽中山画院

2021 年 7 月 30 日



安 徽 中 山 畵 院
皖中画字（2021）006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1340000MJA500758G

关于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展览报告

民革安徽省委员会：

经安徽中山画院五届六次常务理事会议研究并报业务主

管省文联和监管部门省社会组织管理局备案，订于 2021 年 6

月下旬在合肥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新时代首届

美术展览。展览以“凝聚民族魂,共筑中国梦”为主题，展

现广大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中国梦的目标而努力奋斗的精神面貌，全面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论述，以突显安徽

的人文、风光，充分发挥当代美术思想性与艺术性并重的审

美价值。现将此次展览情况向民革领导报告。专此

安徽中山画院

2021 年 5 月 8 日

抄报： 安徽省文联

安徽省民政厅社管局



安徽中山画院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美术作品展览书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为宣传广大人民群众紧密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党中央周围，同心协力，开拓进取共同实现美好

生活的时代风貌，在合肥高新区管委会的支持下，安徽中山画院订于

2021 年 6 月下旬在合肥举办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新时代首

届美术展览。展览以“凝聚民族魂,共筑中国梦”为主题，展现广大

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目标

而努力奋斗的精神面貌，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命

运共同体的重要论述，以突显安徽的人文、风光，充分发挥当代美术

思想性与艺术性并重的审美价值。现将此次展览事宜报告如下：

一、组织机构

主 办 单 位： 安徽中山画院 合肥高新区管委会

承 办 单 位： 合肥高新区青年企业家协会（青年商会）

安徽艺源联盟（YYA）商业运营管理公司

协 办 单 位： 安徽中山画院合肥高新区创研基地、黄山创研基地、

巢湖三瓜公社创研基地、安徽艺源建筑艺术设计有限

责任公司、合肥青麦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学术指导单位：安徽省美术家协会、安徽省书法家协会、安徽省摄影

家协会

媒体支持单位：人民网，新华网，中国旅游新闻网，中安在线，安徽

电视台—我爱诗书画栏目，安徽电视台新闻中心栏目，安徽经济新闻

网，安徽日报，安徽商报，安徽经济报，安徽市场金融报，新安晚报，



卓克艺术网，雅昌艺术网，徽商传媒，安徽中山画院公众号。

二 、展览组委会成员

沈 鹏、鲍 加、余 进、胡章佩、孙浩群、饶 永、杨 阳、 陈 杰、

曲 建、陆 平、窦开宏、丁南洋、王晓晖、王顺如、尤 军、任少华、

刘国宏、刘保甫、纪 念、张永生、张庆丰、陈桂英、陈尚勇、李斌、

杨慧生、李雪晴、周先稠、凌卓平、 郭红专、陶六一、邹文定、

饶 颐、程曙东、程波涛、焦亚新、颜玉祥、潘锡林

秘 书 长：曲建、窦开宏

办公室主任：肖春阳、邵杰

展览部成员：孙永杰、杨黎明、崔明、周明、钱龙

三、评选委员会：由安徽中山画院在评委库中遴选专家组成。

四、展览日期：拟定 2021 年 6 月 26 日

五、展览地点：合肥

六、展览规模：本次展览展出入选作品 200 件。

七、参展要求：

1.展览主题：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凝聚民族魂,共筑中

国梦”为主题，展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大人民团结一心，共同

奋斗的精神面貌，以及身处伟大时代的幸福生活和描绘伟大祖国的大

好河山为表现内容等。

2.作品要求：展览作品不限画种，国画、版画、油画、水彩、书法、

摄影等均可。国画尺寸最大不超过四尺整张（竖向）或六尺对开；版

画尺寸最大不超过一米五（外框尺寸）；油画尺寸最大不超过一米五

（外框尺寸）；水彩尺寸最大不超过一米五（外框尺寸）；书法不超

过四尺整张（竖向）或六尺对开;摄影尺寸一米以内。



3.评选：送展作品需提供电子照片（300dpi 电子文件），每位作者

最多报送 4件作品，入选作者均入选 2件作品。多投者，不予受理。

作品文件夹请注明：姓名（以身份证为准，要求身份信息真实、准确

有效）、作品名（与画面相同）、画种、尺寸（高×宽 cm）、创作

年代、详细联系地址、邮编、联系电话、展览名称，身份证复印件。

评选未入围作者不另行通知，投稿材料不退。组委会将以电子邮件或

短信通知入选作者，入选作品目录将在安徽中山画院微信群内和合肥

高新区青年企业家协会（青年商会）微信群内公布。

作品电子照片截稿时间：2021 年 5 月 10 日止，以收件地邮戳为准。

收件电子邮箱：595611771@qq.com 收件人：曲建 电话：

139-0551-8371

4.送件：入围作者按要求邮寄原作参加展出（收件时间截至 2021 年

5 月 30 日，地点另行通知）。原作无需装裱装框。原作背面右下角

请注明：姓名、作品名称、画种、尺寸、创作年代、联系地址电话。

5.送展作品一律为作者原创作品，严禁使用高仿、抄袭他人、复制自

己作品参展。否则造成任何法律纠纷，作者自负，取消参展资格。

八、作者待遇：1.本次展览将出精美作品集（370×260mm），每位入

选作者均可获赠贰本。2.组委会向入选作者颁发入选作品证书。3.

入选作者作品采取退壹，留壹的原则。

九、主办单位对参展作品有展览、研究、摄影、录像、出版及宣传权。

十、凡送作品参评、参展作者，视为已确认并遵守本征稿通知的各项

规定。展览信息可在安徽中山画院微信群和合肥高新区青年企业家协

会（青年商会）微信群里查看，以盖章公告为准。

（完）

mailto:595611771@qq.com


安 徽 中 山 畵 院
皖中画字（2021）005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1340000MJA500758G

安徽省文联：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为宣传广大人民群众

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党中央周围，同心协力，开

拓进取共同实现美好生活的时代风貌，安徽中山画院订于

2021年 6月下旬在合肥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新

时代首届美术展览。展览以“凝聚民族魂,共筑中国梦”为

主题，展现广大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目标而努力奋斗的精神面貌，全面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论述，以

突显安徽的人文、风光，充分发挥当代美术思想性与艺术性

并重的审美价值。现将此次展览筹备情况报告备案。

专此

安徽中山画院

2021 年 4 月 9 日

附件：《安徽中山画院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美术作

品展览书》



安徽中山画院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美术作品展览书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为宣传广大人民群众紧密团

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党中央周围，同心协力，开拓进取共同实现

美好生活的时代风貌，安徽中山画院订于 2021 年 6 月下旬在合肥举

办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新时代首届美术展览。展览以“凝聚

民族魂,共筑中国梦”为主题，展现广大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目标而努力奋斗的精神面貌，全面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论述，以突显

安徽的人文、风光，充分发挥当代美术思想性与艺术性并重的审美价

值。现将此次展览筹备事宜报备如下：

一、组织机构

主 办 单 位： 安徽中山画院

承 办 单 位： 合肥高新区青年企业家协会（青年商会）

安徽艺源联盟（YYA）商业运营管理公司

协 办 单 位： 安徽中山画院合肥高新区创研基地

安徽中山画院黄山创研基地

安徽中山画院巢湖三瓜公社创研基地

安徽中山画院艺术发展部

安徽艺源建筑艺术设计有限责任公司

合肥青麦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学术指导单位：安徽省美术家协会

安徽省书法家协会

安徽省摄影家协会



媒体支持单位：人民网，新华网，中国旅游新闻网，中安在线，安徽

电视台—我爱诗书画栏目，安徽电视台——新闻中心栏目，安徽经济

新闻网，安徽日报，安徽商报，安徽经济报，安徽市场金融报，新安

晚报，卓克艺术网，雅昌艺术网，徽商传媒。

二 、展览组委会

名誉主任： 沈鹏、鲍加、余进

名誉副主任：胡章佩、孙浩群、饶永、杨阳

艺术顾问： 有关领导和著名艺术家

主 任： 陈 杰（中山画院）、陆平（高新区管委会）

执行主任： 曲 建

副 主 任： 窦开宏

委 员：（以姓氏笔划为序）丁南洋、王晓晖、尤军、任少华、刘

国宏、刘保甫、纪念、张永生、陈桂英、陈尚勇、杨慧生、李斌、李

雪晴、周先稠、凌卓平、郭红专、陶六一、程曙东、程波涛、焦亚新、

颜玉祥、潘锡林

秘 书 长：曲建、窦开宏

办公室主任：肖春阳、邵杰

展览部成员：孙永杰、杨黎明、崔明、周明、钱龙

三、评选委员会：由安徽中山画院在评委库中遴选专家组成。

四、展览日期：拟定 2021 年 6 月 26 日

五、展览地点：合肥

六、展览规模：本次展览展出入选作品 200 件。

七、参展要求：



1.展览主题：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凝聚民族魂,共筑中

国梦”为主题，展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广大人民团结一心，共同

奋斗的精神面貌，以及身处伟大时代的幸福生活和描绘伟大祖国的大

好河山为表现内容等。

2.作品要求：展览作品不限画种，国画、版画、油画、水彩、书法、

摄影等均可。国画尺寸最大不超过四尺整张（竖向）或六尺对开；版

画尺寸最大不超过一米五（外框尺寸）；油画尺寸最大不超过一米五

（外框尺寸）；水彩尺寸最大不超过一米五（外框尺寸）；书法不超

过四尺整张（竖向）或六尺对开;摄影尺寸一米以内。

3.评选：送展作品需提供电子照片（300dpi 电子文件），每位作者

最多报送 4件作品，入选作者均入选 2件作品。多投者，不予受理。

作品文件夹请注明：姓名（以身份证为准，要求身份信息真实、准确

有效）、作品名（与画面相同）、画种、尺寸（高×宽 cm）、创作

年代、详细联系地址、邮编、联系电话、展览名称，身份证复印件。

评选未入围作者不另行通知，投稿材料不退。组委会将以电子邮件或

短信通知入选作者，入选作品目录将在安徽中山画院微信群内和合肥

高新区青年企业家协会（青年商会）微信群内公布。

作品电子照片截稿时间：2021 年 5 月 10 日止，以收件地邮戳为准。

收件电子邮箱：595611771@qq.com 收件人：曲建 电话：

139-0551-8371

4.送件：入围作者按要求邮寄原作参加展出（收件时间截至 2021 年

5 月 30 日，地点另行通知，原作寄送须妥善包装并上保险，通过正

规物流公司邮寄，防止邮寄中破损遗失）。原作无需装裱装框。原作

背面右下角请注明：姓名（以身份证为准，要求身份信息真实、准确

mailto:595611771@qq.com


有效）、作品名称（与画面相同）、画种、尺寸（高×宽 cm）、创

作年代、详细联系地址、邮编、联系电话、展览名称。

5.送展作品一律为作者原创作品，严禁使用高仿、抄袭他人、复制自

己作品参展。否则造成任何法律纠纷或责任，作者自负，并在安徽中

山画院微信群进行公告，取消其参展资格。凡重复的作品一律取消参

展资格。

八、作者待遇：

1.本次展览将出精美作品集（370×260mm），每位入选作者均可获赠

贰本。

2.组委会向入选作者颁发入选作品证书。

3.入选作者作品采取退壹，留壹的原则。

九、主办单位对参展作品有展览、研究、摄影、录像、出版及宣传权。

十、凡送作品参评、参展作者，视为已确认并遵守本征稿通知的各项

规定。展览信息可在安徽中山画院微信群和合肥高新区青年企业家协

会（青年商会）微信群里查看，以盖章公告为准。

2021 年 4月 8日



安 徽 中 山 畵 院
皖中画字（2021）004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1340000MJA500758G

关于上报2020年检报告书的报告

安徽省文联：

根据2021年4月14日省文联组联处通知要求，现将本社团填

写的省民政厅印发的省级社会团体2020年度检查报告书一式三

份和本社团2020年工作总结报告送交省文联组联处。党建情况报

告和表格已经上报。专此报告

安徽中山画院

2021年4月30日

附件：1、 安徽中山画院2020年度检查报告书3份；

2、安徽中山画院2020年工作总结1份。



安徽中山画院2020年工作总结

现将本社团 2020年业务活动情况总结如下：

二 O一九年底和二 O二一年初，安徽中山画院在认真做好对

新冠病毒疫情防控的前提下，想方设法开展了时事政治学习、书

画艺术交流、学术研讨活动和各项正常工作：

1、正常开展艺术学术交流活动

2019年 6月 23日，本画院在合肥北城鑫融大楼召开丁第

五届院长联席扩大会议，13位院长会议成员和 15位常务理事参

加了会议。 会议传达了省社管局对安徽中山画院工作意见，研

究了画院下一步工作和发展事宜。画院在北城圣水湖畔开展书画

笔会活动，三十多位理事书画家参加。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

98周年，画院与安徽博鸿公司，于七月一曰下午，举办了庆“七

一”笔会。此次活动既回顾了建党近百年光辉历程，又加强了画

院与企业的联系，扩大了画院的影响力。

2019年 9月 29日，本画院在合肥凤凰国际召开了院务会议。

出席会议的有执行院长、秘书长、名誉副院长、副院长、副秘书

长、理事代表等。为了提高画院学术水平和艺术影响力，加强对

画院和理事、会员的管理和督察，为了高效地开展日常工作，会

议决定设立画院学术委员会、督察委员会、院务管理委员会，并

确定了各委员会工作职责及主任人选。会议对近三个月的工作进

行了总结。

2019年 11月 19日，本画院在黄山屯溪召开了《纪念安徽



中山画院建院 20周年座谈会》和《安徽中山画院院务会议》，画

院执行院长、秘书长、名誉副院长、副院长、各委员会主任、副

秘书长、常务理事、理事代表 24人出席会议。在屯溪的部分理

事和艺术收藏家列席会议。会议回顾了本画院建院 20年的历程，

肯定了艺术家们的不断努力和所做的贡献，并对画院下一步如何

继续贯彻落实画院章程，提高艺术水平，开展学术研究，加强后

备人才的吸纳，加强会员管理，加强与社会各界携手合作，增添

画院造血功能，增强画院活力等进行了深入座谈和研究。会议以

举手表决形式通过了有关事项和人事安排决定。会议期间进行了

书画学术交流，参观了浙江开化人文景观《根宫佛国》。

2020年元旦，由合肥市文联主办，安徽中山画院协办的（贺

泽海画展暨学术交流会），在科大东区专家楼举行，画院组织了

在肥书画家参加了开展仪式，和学术交流会。画院副院长周先稠

做了主题演讲。

2020 年 5 月 23 曰，在合肥官塘书院召开了院务会议。因在

疫情期间，院务会议在小范围召开。会议就原分支机构撤销后的

善后处理问题，关于对创研基地、如何开展艺术培训，开展横向

合作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2020年 6 月 6 日，画院领导班子到安徽大鼎银生文化产业

集团有限公司、安徽艺生活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参观、考察，并商

谈合作事谊。

2020年 11月 6日，画院院务会议暨黄山创研基地授牌仪式，



在黄山文创小镇举行。黄山市政协、市文联领导，画院院委会领

导、各委员会主任，秘书处全体人员及部分常务理事，参加了揭

牌仪式和会议。

2020年 12 月 27曰，画院迎新年会，在合肥举行，画院在

肥理事参加了年会。会上，通报了关于引进新人进入领导班子的

意见。提议，引进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

艺源国际建筑设计董事长兼总设计师曲建（1965 年生民营高科

技艺术家）担任主要领导职务。

2021年 1月 10日在合肥民创中心举行安徽中山画院在肥理

事联欢笔会，决定成立安徽中山画院艺术发展委员会。

2021年 1月 24日，安徽中山画院举行五届三次理事会议，

投票选举曲建同志任安徽中山画院常务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此

前，郭红专书面提出辞去执行理事长一职，陈杰书面提出辞去所

兼任的秘书长一职。

2021年 3月 1日，曲建任职一事经省民政厅预审批准同意，

4月 1日经业务主管单位省文联审核同意，4月 13日，省民政厅

社管局备案批准。

安徽中山画院决定今年举办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年书画展。

2、学习、贯彻、落实行业管理要求的精神

2020年 3月 29日，开展学习省民政厅社会组织管理局《省

级社会团体 2019年度检查事项须知》。



4月 11曰发文，关于公布《安徽中山画院章程》的通知，

及画院章程。重点强调画院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以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全面领导，根据中国

共产党章程规定，设立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开展党的活动，为党

组织活动提供必要条件。决定由郭红专院长牵头筹备建立中共党

支部。

4 月 12日，画院向全体会员发文（微信方式），《关于接受

2019年度审计情况的通报》。

5 月 22 日画院发文《关于再次重申撤销本院分院机构和停

止使用本院分院印章》的公告，再次强调撤销画院一切分支机构，

停止使用并销毁画院已领发的八个分院和西递培训中心印章。

6 月 24 曰，组织全体会员学习财政部《民间非营利组织会

计制度》若干问题解释一的通知，让大家了解社会服务机构等非

营利组织的会计核算，现金资产捐赠，委托代理业务等问题。三、

积极支持中共党员建立支部和组织活动。

3、本社团现有注册登记会员 217名，中共党员 34名，分布

全省各地，在合肥中共党员 8名。中共党员的组织关系均在本

单位。2019 年 6 月，根据监管部门要求，曾指定由执行理事长

郭红专牵头筹备成立党支部，因条件不够，推迟至今未能成立。



安 徽 中 山 畵 院
皖中画字（2021）003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1340000MJA500758G

关于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展览

报 备 书

安徽省文联：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为宣传广大人民群众

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党中央周围，同心协力，开

拓进取共同实现美好生活的时代风貌，安徽中山画院订于

2021年 6月下旬在合肥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新

时代首届美术展览。展览以“凝聚民族魂,共筑中国梦”为

主题，展现广大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目标而努力奋斗的精神面貌，全面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铸牢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论述，以

突显安徽的人文、风光，充分发挥当代美术思想性与艺术性

并重的审美价值。现将此次展览筹备情况报告备案。专此

安徽中山画院

2021 年 4 月 9 日



安 徽 中 山 畵 院
皖中画字（2021）002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1340000MJA500758G

安徽省文联：

本社团今年1月18日举行了五届三次理事会议，

决定接受原执行理事长（执行院长）郭红专和秘书长

陈杰的辞职报告，选举增补曲建担任执行理事长（执

行院长）兼秘书长。

该决定已经监管部门省民政厅社管局审核批准

备案，现将负责人变动备案申请表报贵业务主管单

位。 特此报告

安徽中山画院

2021年2月22日



安 徽 中 山 畵 院
皖中画字（2021）001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1340000MJA500758G

关于举办2021年迎新年会的通知

为迎接新年到来，积极开展传统文化活动，新年伊始，

安徽中山画院订于1月上旬，先后分别在合肥市绩溪路本院活

动中心和望江西路民企大厦，召开年会和笔会，交流艺术，研

究新年活动计划等事宜。现本畵院秘书长已具体落实，请在合

肥本院同仁接到通知及时到会。

此致

敬礼

安徽中山画院

2021年1月3日







安 徽 中 山 畵 院
皖中画（函）字（2019）001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1340000MJA500758G

安徽省老干部活动中心：

为响应省委省政府开展传统文化活动的号召，新年伊

始，安徽中山画院订于今年1月中旬，在贵处召开年会，会期

半天，研究新年书画敬老惠民活动等事宜。现有本畵院秘书长

前往具体落实，请予支持。

此致

敬礼

安徽中山画院

2019年1月7日



安 徽 中 山 畵 院
皖中画字（2019）002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51340000MJA500758G

会 议 通 知

订于本月 13 日在合肥召开“安徽中山画院年会”。现

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参会人员：本院院长、副院长、秘书长、在肥理事

和名誉院长副院长；（欢迎不在肥理事参会，路费自理）

二、会议内容 ：1,通报 2018 年工作展览情况 , 2,研究

2019 年活动计划，3,投票表决换届未竟事宜；

三、时间地点：2019 年 1 月 13 日（星期天）下午 1 点

至5点在合肥市滨湖区中山路1399号省委老干部活动中心3

楼会议大厅（附位置图）。专此

安徽中山画院

2019年1月8日

报：省社会组织管理处

发：安徽中山畵院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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